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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犁县 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

为了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22号）、《关

于印发自治区 2023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和县乡村振兴局和财政局相关要

求，本镇人民政府组成项目绩效自评价工作组，于 2024年 1月

20日-2024 年 2 月 26日对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

目（二期）使用 2023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情况

开展了绩效自评总结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实施单位：尉犁县兴平镇人民政府

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目标：在达西村三网格新建污水排放管

网，包括铺设主管网 5512米、支管网 3750米及道路恢复、配套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检查井等设施，解决农村污水乱排放问题，

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本项目总投资 395万元，全部为 2023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阿迪力·马木提

联系电话：17309969884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及项目情况

1.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下达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 2023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振〔2023〕17 号、巴财农〔2023〕15

号），尉犁县财政局下达尉犁县兴平镇项目资金 395万元。资金

来源：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万元。本镇收

到 2023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万元，用

于实施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

2.项目情况

（1）项目招投标情况

本项目由兴平镇人民政府作为招标人，采取竞争性磋商的方

式确定采购单位。本项目招投标工作于 2023年 6月 22日结束，

按照公平竞标的原则，新疆宏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

总计人民币 378万元，其余 17万元为项目前期费，共计 395万



元。公示时间从 2023年 6月 22日至 2023年 6月 28日。

（2）合同签订情况

2023年 6月 28日，尉犁县兴平镇人民政府与新疆宏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一式 6份。

（3）项目内容

在达西村三网格新建污水排放管网，包括铺设主管网 5512

米、支管网 3750米及道路恢复、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检查

井等设施。

（4）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于 2023年 11月

30日项目对群众进行公示。

本项目于 2023年 11月完成，实际新建主管网 5512米、支

管网 3750米及道路恢复、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检查井等设

施。

本项目于 2023年 11月 30日由乡村振兴工作分管领导、受

益的村负责人、县财政部门、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单

位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论为合格，符合验收条件。

（二）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总体目标情况

在达西村三网格新建污水排放管网，包括铺设主管网 5512



米、支管网 3750米及道路恢复、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检查

井等设施，解决农村污水乱排放问题，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提高

生活质量。

2.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本项目设置一级指标 3个，二级指标 7个，三级指标 11个。

其中量化指标 9 个，量化率 81.82%。三级指标已全部完成预期

目标，并完成资金支付，现将目标设定情况简述如下：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设定情况（共 3项）：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等于

1个；铺设主管网长度等于 5512米；铺设支管网长度等于 3750

米。

②质量指标设定情况（共 1项）：工程验收合格率大于等于

98%。

③时效指标设定情况（共 2项）：项目开工及时率等于 100%；

项目完工时间为 2023年 11月。

④成本指标设定情况（共 2项）：排水管网建设成本小于等

于 257万元；其他配套建设成本小于等于 138万元。

（2）效益指标

⑤社会效益指标设定情况（共 1项）：受益脱贫户数大于等

于 80户。



⑥生态效益指标（共 1项）：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为有效改善。

（3）满意度指标

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情况（共 1项）：受益群众满意

度大于等于 95%。

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有效性，加强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提高支出效益，我单位在项目实施全过程高度重视，专

门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具体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如下：

（一）绩效自评对象

针对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开展绩

效自评价工作。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

结合项目主管单位尉犁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实施单位尉犁

县兴平镇人民政府的工作职能，对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项目的政策依据和资金管理办法、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规划，

预算指标、项目验收报告等要素，评价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

管网建设项目（二期）的投入、产出、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各项指标，客观出具评价分值、评价报告。

（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

本项目评价时间为 2024年 1月 20日-2024年 2月 26日。



（四）绩效自评工作方式

1.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

实施等情况，规范项目申报、公示、审批、实施、监管、验收及

资金发放等程序，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的资金分配、管理

等制度进行自查，加强项目实施管理，规范资金管理行为，强化

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项目实施单位

更好地履行职责。

2.组织绩效自评方式

（1）前期准备

1.整理项目全过程资料建档：立项依据、资金及项目批复文

件、绩效目标申报表、实施方案、验收报告等作为评价基础资料。

2.由本单位、实施单位财务等人员组成评价组。

3.自评工作组采取“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进行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以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指标为依据。

（2）组织过程

1.采取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核查核实

评价基础资料，对缺少的资料要求主管及实施单位补充，对由资

金下发不及时和跨年度等原因导致未完成项目，提供相关说明和

批复文件。



2.记录工作底稿并经项目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确认。需要调

查问卷的，发放调查问卷，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

（3）分析评价

对采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复核汇总、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按

照设立的评价指标、标准、权重、方法实施评价，并形成评价结

论。

四、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自治区下达 2023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万元，我镇收到资金 39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自治区下达 2023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95万元全部用于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

全部执行到位；资金执行情况：总资金 395万元，支付 395万元，

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尉犁县兴平镇人民

政府成立专项资金管理小组，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用途，拨付资金

由财务科室及时通知项目科室，及时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经乡村



振兴领导小组审批，进行项目实施，完工后由县、镇乡村振兴办

组织项目验收，验收通过后镇财务室提交资金支付申请，经镇领

导审核签字，提交县财经委员会，财经会上会批准后方可支付。

层层把关，纪检监察科室对资金到位、管理、支付全程监控。结

合实际，进一步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监督，完善规章制度，

规范资金的管理使用，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

行。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的，成立项目实施领导

小组，由本镇工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项目管理、农业、财务工

作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乡村振兴

办，办公室负责指导项目的实施并严把项目质量关。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建设具体由镇乡村振兴办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实施期间，

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协调纪检委、审计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办、

涉及镇人民政府、村第一书记、中标企业组成督察组，对项目实

施进度、质量进行全程跟踪。

项目建设结束后，由县纪检委，审计局、财政局、乡村振

兴局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及镇领导、涉及受益村第一书记组成项

目验收小组，对该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１、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本项目设定 3个数量指标，具体为：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等

于 1个；铺设主管网长度等于 5512米；铺设支管网长度等于 3750

米。

完成情况为：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 1 个；铺设主管网长度

5512米；铺设支管网长度 3750米。指标完成率 100%。

（2）质量指标

本项目设定 1个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大于等于 98%。

完成情况为：工程验收合格率 98%，指标完成率 100%。

（3）时效指标

本项目设定 2个时效指标：项目开工及时率等于 100%；项

目完工时间为 2023年 11月。

完成情况为：项目开工及时率 100%；项目完工时间 2023

年 11月，指标完成率 100%。

（4）成本指标

本项目设定 2个成本指标：排水管网建设成本小于等于 257

万元；其他配套建设成本小于等于 138万元。

完成情况为：排水管网建设成本 257万元；其他配套建设成



本 138万元，指标完成率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本项目设定 1 个社会效益指标：受益脱贫户数大于等于 80

户。

完成情况为：受益脱贫户数 80户，指标完成率 100%。

（2）生态效益指标

本项目设定 1个生态效益指标：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有效改善。

完成情况为：达成目标，指标完成率 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设定 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

等于 95%。

完成情况为：受益群众满意度 95%，指标完成率 100%。

4.综合评价情况

本项目已全部完成预期目标，绩效评价总体得分 100分，评

价等级为“优”。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有效发展，

提升了脱贫人口的生活质量，鼓舞了农户的劳动积极性。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指标值全部达成，不存

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评价结果的拟应用

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针对

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我

镇对照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

整改建议，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机制，增强支出责任，

规范资金使用，强化监督检查，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为提高

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基础保障。财政部门、乡村振兴局将绩效

自评结果及时报县级乡村振兴局领导小组，作为脱贫攻坚决策和

分配财政专项衔接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我镇

改进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

据。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反映出尉犁县兴平镇达西村排

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期）绩效目标设置较科学合理，项目实效达

到预期效果。本次评价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文

件研读、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全面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效果，项目管理过程规范，按照实施方案完成了预期绩效

目标，自评指标得分 100分，自评档次为优秀。

（二）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

对绩效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我镇将绩效自



评结果在乡、村两级公告公示栏依法公开，并在政府网上进行公

开，回应社会关切。

尉犁县兴平镇人民政府

2024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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